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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173          证券简称：卧龙地产        公告编号：临 2022-006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有关关联收购事项 

的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 1 月 11 日召开了公

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收购上海卧龙矿业有限公

司 10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等议案，并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在《上海证券报》、

《证券时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2022 年 1 月 12 日，公司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关于对卧龙

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有关关联收购事项的问询函》（上证公函【2022】0023 号）

（以下简称“《问询函》”）。根据相关规定，现将《问询函》内容公告如下： 

2022 年 1 月 12 日，你公司公告称拟以现金购买关联方卧龙电气驱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龙电驱）全资子公司上海卧龙矿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卧

龙矿业或标的公司）100%股权。本次交易总价款 6,800 万元，增值率近 60%，交

易对方未提供业绩承诺。根据本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3.1.1 条等有关规定，现

请你公司核实并披露以下事项。 

一、公告显示，本次收购标的公司主要从事矿产金属类贸易业务，与公司现主

业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关联度较小。标的公司 2020 年度净利润率仅 0.85%，远低于

上市公司的 21.23%；标的公司资产负债率 67.69%，大于上市公司的 59.85%。请

公司补充披露：（1）标的公司的具体业务模式，主要交易产品、主要客户、供应

商的基本信息、合作时间、交易金额、定价依据及与关联方的交易和资金往来情

况，说明标的公司是否具备独立经营和核心竞争力；（2）对比卧龙矿业与上市公

司盈利能力和负债水平等，结合公司业务和发展等，说明本次收购的必要性、合

理性；（3）结合标的公司业务开展情况以及矿产金属贸易行业的发展现状及趋势、

市场竞争情况等，充分提示公司跨界投资可能面临的各类风险。 

    二、根据公告，本次交易采用收益法评估，标的公司全部股东权益价值 6,85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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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元，增值率 61.20%，作为关联方的交易对手未设置任何业绩承诺。请公司补充

披露：（1）评估方法的选取、主要假设、评估参数的取值及确定依据、评估过程

等；（2）结合标的公司所处行业、历史经营情况、评估参数选取、未来盈利预测、

可比交易及同行业上市公司估值水平等，说明本次交易定价是否客观、公允；（3）

本次交易未设置业绩承诺的原因及合理性，是否可能损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的

利益，如标的公司未来业绩不及收益法评估的预期，公司拟采取何种措施保障自

身利益；（4）本次收购事项的主要发起人、已履行的决策程序及决策人员，并说

明本次决策是否受到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的影响，是否为独立决策。请独立董事、

监事会就上述问题发表意见。 

三、公告显示，标的公司 2021 年 11 月底预付款项余额 5,956.03 万元、其他

应收款余额 1,491.29 万元，两者合计占净资产比例 179.56%。请公司补充披露：（1）

标的公司预付款项及其他应收款主要欠款方、金额、账龄、坏账计提情况、是否

关联方，并说明往来款余额较大的原因及合理性，相关资产是否存在减值风险；（2）

标的公司是否为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或财务资助的情况，如是，说明拟

采取何种措施解决。 

   四、请公司自查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及内幕信息管控情况，说明公

司内幕信息制度是否健全，本次筹划收购事项是否严格执行内幕信息管控的相关

规定，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交易对手方及

其他相关方等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近期股票交易情况，核实是否存在内幕信息提前

泄露的情形。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公司在 2022 年 1 月 20 日之前对上述相关事项予以回复

并披露。 

公司将积极组织开展《问询函》的回复工作，并将根据问询函的具体要求，

按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卧龙地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 年 1 月 13 日 

 


